
新金诚(2021)006

关于开展 2021 年下半年职业技能等级

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标准，经自治区职业技能鉴

定中心备案，新疆金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按照相关文件要求

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工作。现将 2021 年下半年度工作

计划通知如下：

一、评价批次

批次安排

时间安排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第六批

报名时间 7月19日-23日 8月9日-13日 9月6日-10日 10月11日-15日 11月8日-12日 12月6日-10日

考试时间 7月31日-8月1日 8月21日-22日 9月18日-19日 10月23日-24日 11月20日-21日 12月18日-19日

备注：如遇特殊情况或疫情防控方式发生变化，将适时

调整考试时间并及时发布。

二、评价职业（工种）范围

（一）1—6 批次考试科目

1.电子商务师（四级、三级、二级、一级）

2.采购师（四级、三级、二级、一级）

3.营销员（五级、四级、三级、二级、一级）

4.秘书 （五级、四级、三级、二级）



（二）第 3、5 批次考试科目

5.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四级、三级、二级、一级）

6.劳动关系协调员（四级、三级、二级、一级）

7.保卫管理师（三级、二级、一级）

8.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四级、三级、二级、一级）

9.物业管理员（四级、三级、二级 ）

10.物流服务师（三级、二级、一级）

三、评价方式

理论知识、技能操作和综合评审三个科目，均釆用纸笔

作答或人机对话方式实施评价。

四、工作流程及要求

（一）资格审核。考生资格审核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执行。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可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技

能人才评价工作网（http://www.osta.org.cn）查询。也可

依据本机构汇总的评价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申报

条件摘录（附件 1）查询。

（二）受理报名。考生填写《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附件 2），签署个人承诺书（附件 3），与单位工作证明（根

据具体报名需要）一并在评价批次规定的报名时间内提交。

报名单位除以上资料外，还需同时提交考生报名花名册。

（三）费用缴纳。资格审核合格人员，按收费标准缴纳

评价费。

（四）考点安排。按照各考点人数不低于 150 名，标准

考场 30 人/场的要求，编排考场。

（五）准考证制发。资格审核合格人员，由本机构统一

制作并发放准考证。报名单位和考生应对准考证内容进行确

认。准确无误的，自行打印准考证。信息有误需变更的，由



考生本人填写《考生信息变更表》（附件 4）报本机构更正并

备案。报名单位可统一填写信息变更表。

（六）阅卷评分。考试结束后，组织专家阅卷评分。理

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项满分各 100 分，单科成绩 60 分以上为

合格。二级和一级需参加综合评审，满分 100 分，60 分以上

为合格。单科合格成绩可保留一年，一年内有一次补考机会。

（七）成绩公布。考试结束 15 日内通过新疆职业技能等

级认证工作网（http://www.xjpxrz.cn）公布成绩，报名单

位和考生可登录查询。成绩查询期限为 30 个工作日。

（八）证书制发。成绩公示 3 日后无异议的，按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统一的编码规则和证书样

式，于 30 日内制作并核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五、评价过程要求

（一）考生必须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和准考证于开考前 30

分钟进场。开考 15 分钟后，不再允许进场。监考老师对考生

身份进行核验，核验无误考生进入考场。

（二）疫情防控期间，按照考点所在地要求，认真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

（三）监考人员负责宣布考场纪律和开、闭考时间，维

护考场秩序，纠正和制止考生违规行为。监考人员应严格执

行“考试考场纪律”，履行“监考人员守则”，如实填写“考

场记录单”，签名后上报。

（四）考试结束后由监考老师或考评人员将试卷和答题

卡密封上交考务办公室。

（五）内部质量督导员对评价全过程进行督导。

（六）主动接受、配合人社部门的监督检查。



六、缴费帐号

评价费用参考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文件新计价费

（2004）482 号文件收取。

对公缴费账号

单位名称： 新疆金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统一信用代码证号：526501033364631721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友好北

路支行

行号：105881000622

账号：65001618800052510774

地址：乌市西北路 1085 号新美酒店 5 楼

联系电话：0991-4832675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李老师：0991-4832532 18099269962 （微信同号）

附件：

1.评价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申报条件摘录

2.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3.个人承诺书

4.考生信息变更表

新疆金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2021 年 7 月 2 日



附件 1

评价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申报条件摘录

一、电子商务师申报条件

——四级/中级工（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在本职业见习工作 1年以上，经本职业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

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经人社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级为培养目标的中等以上

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三级/高级工（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四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1 年以上，经本职业三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

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经人社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

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3）取得本专业大专以上（含大专）毕业证书。

—— 二级/技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经本职业二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

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

—— 一级/高级技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二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本职业一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

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二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6 年以上。



二、采购师申报条件

—— 采购员(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经本职业采购员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

业证书；

（2）连续从事本职业 2 年以上；

（3）具有相关专业大专学历(或同等学历)

——助理采购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采购员四级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本职业助理采购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

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采购员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 4年以上；

（3）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经本职业助理采购师正规培

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具有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同等学历。

—— 采购师二级/技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助理采购师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本职业采购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

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助理采购师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

（3）具有相关大学本科学历，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经

本职业采购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具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或学位学历)，连续从事

本职业工作 1年以上。

——采购师高级/高级技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采购师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

上，经本职业高级采购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

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采购师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

上；



（3）具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连续从事

本职业工作 6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采购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

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取得相关专业博士学位，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经

本职业高级采购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三、营销员申报条件

——营销员(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以上；

(2)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本专业(职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3)经本职业营销员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

书；

——高级营销员(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

(2)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营销员正规培训

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3)取得本职业营销员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

(4)取得本职业营销员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

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营销员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

业证书；

——助理营销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l)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6年以上；

(2)具有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和职业技术

学院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3)取得本职业高级营销员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

(4)取得本职业高级营销员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本职业助理营销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

结业证书；

(5)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http://www.conet.org.cn/jobcommunity/themeReply.do?method=selectReplyByTId&TId=805&TThemeType=1


(6)取得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

作 1 年以上；

(7)取得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后，经本职业助理营销

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营销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3年以上；

(2)取得本职业助理营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

(3)取得本职业助理营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经本职业营销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

证书；

(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

工作 5年以上；

(5)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取得本职业助理营销师

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

(6)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取得本职业助理营销师

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经本职业营销师正

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7)取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

——高级营销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9年以上；

(2)取得本职业营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

(3)取得本职业营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营销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

业证书。

四、秘书申报条件

——五级秘书（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经五级秘书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在本职业连续见习工作 2年以上；



——四级秘书（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五级秘书职业资格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

经四级秘书正规培训达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五级秘书职业资格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上；

(3)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

(4)取得经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以四级秘书技能为

培养目标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三级秘书（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四级秘书职业资格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

经三级秘书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四级秘书职业资格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

(3)取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并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以上。

——二级秘书（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三级秘书职业资格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经

二级秘书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三级秘书职业资格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6年以上；

(3)取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并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

五、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１)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４年(含)以上；

(２) 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

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

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尚

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３)高等院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在校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１)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

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 (含) 以上；

(２)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

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



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

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经评估论证、 以高级技

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尚

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３)具有大学专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２年 (含) 以上；

(４)具有大学本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１ 年 (含) 以上；

(５)具有硕士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 (含尚未取得

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１)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

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４年(含)以上；

(２)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

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工作３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

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２年(含) 以

上；

(３)具有大学本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２年(含)以上；

(４)具有硕士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１年(含)以上；

(５) 具有博士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工作２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ꎬ 可申报一级/ 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 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４年(含) 以上。



六、劳动关系协调员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１)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４年(含)以上；

(２)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

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

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

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

(３)高等院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在校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１)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５年(含)以上；

(２)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

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

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

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经评估论证、

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

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３)具有大学专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２年(含)以上；

(４)具有大学本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１年(含)以上；

(５) 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含尚

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研究生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１)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４年(含)以上，

(２)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

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工作３年(含)以上， 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

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２年(含)以上，

(３)具有大学本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２年(含)以上；

(４)具有硕士研究生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１年(含)以上；

(５)具有博士研究生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２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 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４年(含)以上

七、保卫管理师（员）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2）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1 年（含）

以上；

（3）在公安、安全、审判、检察、司法机关从事行政、治安保卫

工作 1 年（含）以上；

（4）军队及武警部队服役 5 年（含）以上；

（5）取得保安员（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相关职业工作2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政法工作 4 年（含）以上；

（3）军队及武警部队的正营级（含）以上军官；

（4）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10 年（含）以上；



（5）在公安、安全、审判、检察、司法机关从事行政、治安保卫

工作 8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政法工作 4 年（含）以上；

（3）军队及武警部队的正团级（含）以上军官；

（4）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0 年（含）以上；

（5）在公安、安全、审判、检察、司法机关从事行政、治安

保卫工作 15 年（含）以上。

八、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

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

业证书的 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

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

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

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以

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

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

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

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

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

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以

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

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

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九、物业管理员申报条件

——物业管理员(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经本职业物业管理员正规培训达

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2年以上；

(3)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毕业证书者。

——助理物业管理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物业管理员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经本职业助理物业管理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

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物业管理员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

(3)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证书者；

——物业管理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助理物业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

工作 4年以上，经本职业物业管理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

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助理物业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

工作 5年以上。

十、物流服务师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技能证书（职业资格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 年（含）以上；

（2）取得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技能证书（职业资格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

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技能证

书（职业资格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

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

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累计从事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技能证书（职业资

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技能证书（职业

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

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

（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技能证书（职业资

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附件 2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姓名 性别 族别

1寸白底

免冠照片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毕业院校 当前最高学历

原证书职业

（工种）

原证书技能

等级

申报职业

（工种）
原证书编码

申报技能

等级
□五级 □四级 □三级 □二级 □ 一级

所在单位

初审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评价机构

审核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由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留存。



申报材料提交样本

（一）电子版报名资料

1.白底免冠一寸电子版照片 1张。照片名称以“姓名+证件号”标

注，支持 png、bmp、jpg 图片格式。

样例：李慧芳 65010219********20.png

2.毕业证原件扫描件一份（按照不同职业的申报条件要

求提交毕业证书）。

样例：

（二）纸质版报名资料

1.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2.个人承诺书。

3.单位工作证明（根据不同职业申报条件要求提交）。



附件 3

个人承诺书

本人姓名：

证件类别： （身份证、军官证、其他）

证号号码:

本人己知悉 职业（工种） 级（级别）

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申报条件，以及评价机构考务管理办法、

违纪违规处理办法等相关内容和要求。

本人承诺此次填报的信息完整、内容真实、数据准确、

来源合法。参评期间，本人坚决服从评价机构的安排和管理，

严格遵守评价机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务管理等各项规定。

申报材料如有虚假，或考试过程出现违纪违规情况，本

人自愿接受评价机构及人社部门的调查和处理。

承诺人:

年 月 日

说明：承诺书须本人签字，不得代签。



附件 4

考生信息变更表

报名单位

（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 错误点 现信息 变更后信息
考生确认

签字

……

评价机构

审核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